安全耐久专项设计说明
第一章 编制依据
本专项设计说明严格遵循以下国家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及标准：
1.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2021
2.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2021
3. 《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 55003-2021
4. 《组合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4-2021
5. 《木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5-2021
6. 《钢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6-2021
7. 《砌体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7-2021
8.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2021
9. 《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 55009-2021
10. 《供热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0-2021
11.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2021
12.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2021
13.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14.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15.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
16.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标准》GB 50364-2018
第二章一般规定
2.1设计原则
1.安全第一：所有结构构件、非结构构件及设备均应满足承载力、稳定性和耐久性要求，在设计使用年限内安全可靠。
2.耐久适用：材料选择、构造措施应保证建筑在正常使用和维护条件下，满足设计使用年限要求。
3.整体协同：各专业设计应协调统一，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管线系统、内装系统应形成完整的安全耐久体系。
4.可维护性：设计应为后期检查、维修、更换提供条件，重要节点应便于检修。
2.2设计使用年限与可靠性
本工程主体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 50年。
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结构重要性系数：
建筑抗震设防类别为：丙类，抗震设防烈度：6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0.05g，设计地震分组第一组。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乙级。
第三章结构安全耐久设计
3.1混凝土结构
依据《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
1. 材料要求：
混凝土强度等级：梁、板、柱不低于C30，基础不低于C25。
钢筋：采用HRB400级及以上热轧带肋钢筋，直径不小于8mm。
耐久性设计：根据环境类别（一类室内正常环境）确定混凝土最低强度等级、最大水胶比、最小保护层厚度。保护层厚度：梁、柱≥20mm，板≥15mm。
2.构造措施：
 受力钢筋间距、锚固长度、搭接长度满足规范要求。
梁柱节点箍筋加密，加密区长度、间距按抗震等级四级执行。
现浇楼板厚度≥100mm，双层双向配筋。
3.预制构件连接（参考GB/T 51231）：
预制构件连接节点采用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接头满足I级接头要求。
预制构件与现浇部分结合面设置粗糙面或键槽，保证整体受力。
3.2 钢结构
依据《钢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6：
1.材料要求：
钢材采用Q235B或Q355B，焊接材料与母材匹配。
所有承重钢结构构件应进行防腐处理，涂层干膜总厚度≥150μm。
防火保护层厚度按耐火极限要求确定：柱≥2.5h，梁≥1.5h，楼板≥1.0h。
2.连接构造：
焊接接头应进行无损检测，一级焊缝100%探伤。
高强螺栓连接副应进行扭矩系数和预拉力检验，紧固后采用防松措施。
3.耐久性：
外露钢结构采用热浸镀锌或耐候钢。
节点板、加劲肋等易积水部位设排水孔。
3.3 砌体结构
依据《砌体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7：
1.材料要求：
烧结普通砖强度等级≥MU10，砂浆强度等级≥M5。
构造柱、圈梁混凝土强度等级≥C20。
2.构造措施：
填充墙与框架柱、梁可靠拉结，拉结筋2φ6@500，长度≥700mm。
墙长大于5m时设构造柱，墙高超过4m时设圈梁。
门窗洞口两侧设混凝土抱框。
3.4木结构
依据《木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5：
1.材料要求：
木材含水率≤15%，防腐、防虫处理。
连接件采用不锈钢或热镀锌钢材。
2.构造措施：
木构件与混凝土/钢结构接触面设防潮层。
节点连接承载力不低于构件承载力。
3.5组合结构
依据《组合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4：
1. 钢管混凝土柱、型钢混凝土梁应保证混凝土密实，钢筋与型钢可靠连接。
2. 剪力连接件按完全剪切连接设计，间距≤200mm。


第四章地基基础安全耐久设计
依据《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 55003：
1.勘察要求：提供详细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明确地基承载力、压缩模量、地下水情况。
2.基础选型：根据荷载及地质条件采用独立基础、条形基础或筏板基础。
3.变形控制：
沉降量≤200mm，倾斜≤0.003。
相邻建筑沉降差满足规范要求。
4.耐久性措施：
基础混凝土强度等级≥C25，抗渗等级≥P6。
基础底部设素混凝土垫层，厚度≥100mm。
地下水位以下基础采用防水混凝土，并做外防水层。
第五章抗震设计
依据《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
1.抗震概念设计：
 建筑形体规则，平面、竖向布置均匀，避免扭转不规则。
 结构体系明确，传力路径清晰，多道抗震防线。
2. 抗震计算：
 采用底部剪力法或振型分解反应谱法进行多遇地震作用下的弹性分析。
 层间位移角限值：框架结构1/550，剪力墙结构1/1000。
3. 抗震构造措施：
 框架结构强柱弱梁、强剪弱弯、强节点弱构件设计。
 剪力墙边缘构件按四级抗震等级配置箍筋。
 非结构构件（幕墙、吊顶、设备等）与主体结构可靠连接，并适应层间位移。
 第六章 建筑防火安全
依据《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1. 耐火等级：本工程地上部分耐火等级为二级，地下部分为一级。
2. 构件耐火极限：
 承重柱、墙：≥2.0h（二级）、≥3.0h（一级）。
 梁：≥1.5h（二级）、≥2.0h（一级）。
 楼板：≥1.0h（二级）、≥1.5h（一级）。
 疏散楼梯：≥1.0h。
3. 防火分区：每个防火分区面积不超过2500m²（设自动灭火系统可扩大一倍）。
4. 安全疏散：
 疏散距离、宽度满足规范。
 疏散门向疏散方向开启，宽度≥0.8m。
 设消防电梯、防烟楼梯间。
5. 消防设施：
 室内外消火栓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防排烟系统
 第七章 建筑环境安全与耐久
依据《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
1. 室内空气质量：
 甲醛≤0.08mg/m³，TVOC≤0.5mg/m³，苯≤0.03mg/m³。
 装修材料选用E0级板材，低VOC涂料。
2. 声环境：
 卧室、客房昼间≤40dB，夜间≤30dB。
 分户墙空气声隔声≥50dB，楼板撞击声≤65dB。
3. 光环境：
 主要房间采光系数≥2.2%。
 照明照度、统一眩光值符合GB 50034。
4. 热湿环境：
 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不低于室内空气露点温度，防止结露。
 外墙平均传热系数≤0.45 W/(m²·K)。
 第八章 给排水与节水安全耐久
依据《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
1. 给水系统：
 供水压力≤0.2MPa，超压处设减压阀。
 管材：生活给水采用不锈钢管或PPR管，承压≥1.0MPa。
2. 排水系统：
 雨污分流，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
 排水管坡度≥0.5%，设清扫口、检查口。
3. 节水措施：
 卫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不低于2级。
 绿化灌溉采用节水喷灌或滴灌。
4. 耐久性：
 埋地管道做防腐处理，采用砂垫层基础。
 管道穿墙/楼板设防水套管，防火封堵。
 第九章 燃气与供热安全
 9.1 燃气工程
依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 55009：
1. 管道材料：采用无缝钢管，防腐等级加强级。
2. 安全措施：
 设紧急切断阀、泄漏报警装置。
 燃气管道不得穿过卧室、易燃易爆品库房。
 引入管设快速切断阀，室内管道设自动切断阀。
 9.2 供热工程
依据《供热工程项目规范》GB 55010：
1. 热源：市政热力管网，供回水温度75/50℃。
2. 管道保温：保温层厚度≥50mm，外设保护层。
3. 安全阀、排气阀：高点设自动排气阀，低点设泄水阀。
 第十章 装配式建筑安全耐久措施（结合GB/T 51231）
1. 预制构件制作：
 构件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值75%方可脱模起吊。
 预埋件、套筒位置偏差≤2mm。
 构件表面设粗糙面或键槽，保证与后浇混凝土结合。
2. 构件连接：
 钢筋套筒灌浆连接，灌浆料28d强度≥85MPa。
 预制构件与主体结构连接节点承载力不小于构件本身。
3. 防水密封：
 外墙板接缝采用材料防水与构造防水相结合，设排水空腔。
 密封胶耐候性≥20年，与混凝土相容。
 第十一章 太阳能热水系统安全耐久措施（结合GB 50364）
1. 结构安全：
 集热器支架与主体结构预埋件可靠连接，焊缝防腐处理。
 风荷载作用下支架变形≤L/200。
2. 防雷接地：
 集热器金属支架与建筑防雷系统连接，接地电阻≤1Ω。
3. 防冻防过热：
 集热系统设防冻循环，工质为防冻液。
 设过热保护装置，温度超过95℃自动散热。
4. 耐久性：
 集热器、支架正常使用寿命≥10年。
 管路保温外设铝皮保护，防止老化。
 第十二章 非结构构件与设备抗震安全
1. 吊顶：龙骨与主体结构吊杆连接，重型灯具独立吊挂。
2. 幕墙：与主体结构柔性连接，适应层间位移（≥1/100）。
3. 管线：设抗震支吊架，水平管线在转角处设柔性接头。
4. 设备：地脚螺栓固定，设减振器，设备四周限位。
 第十三章 施工与验收要求
1. 所有材料、构配件进场须检验，合格方可使用。
2. 隐蔽工程（钢筋、预埋件、防水）应验收合格后方可隐蔽。
3. 结构实体检测：混凝土强度、钢筋保护层、钢结构焊缝探伤。
4. 消防、节能、防雷等专项验收通过后方可投入使用。
[bookmark: _GoBack] 第十四章 维护与检修
1. 建立建筑全生命周期维护计划，定期检查结构、设备、管线。
2. 每5年进行一次结构安全评估。
3. 极端天气后检查外挂构件、幕墙、太阳能设施。
4. 更换易损件应使用原设计规格材料。

